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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第一条 为规范非农业取用水量核定工作，扎实推进我

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，根据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

条例》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水利

部关于印发〈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7〕80 号）和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水资

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鲁政发〔2017〕42 号）等

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，非农业取用水量

核定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取用水量核定是指水行政主管部门

对非农业取用水户实际取用水量进行的核准认定工作。

本办法所称非农业取用水户是指利用取水工程或者设施

直接从地表或地下取用水资源并应缴纳水资源税的单位和个

人，不包括农业生产取用水户、水力发电企业、火力发电贯

流式冷却用水企业。

第四条 取用水户取水口所在地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取用水量的核定工作。具体核定权限由

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划定。

取用水量应当按照取水水源类型分别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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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取用水户应当依照国家技术标准安装计量设施，

负责日常维护，确保正常运行，并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

量法》及有关规定申请周期检定和校准。

年许可取用地表水 50万立方米以上或取用地下水 10 万

立方米以上的取用水户，应当建设远程在线水量计量监测设

施，并与国家水资源管理信息系统联网。鼓励其他具备条件

的取用水户逐步安装远程在线水量计量监测设施。

第六条 取用水户应当在纳税期期满后或纳税义务发生

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山东省水资源税信息管理系统向

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如实报送取用水量，并提供能够

证明纳税期取用水量的计量设施图片、视频等资料。水行政

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取用水户报送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完成

取用水量核定。

实行远程在线水量计量监测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

据实时监控数据于纳税期满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水量核定工作。

第七条 取用水户逾期未向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

报送取用水量及有关资料的，可以暂时按照日最大取水（排

水）能力核定取用水量。

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完成水量核定后，通过山东省

水资源税信息管理系统向取用水户核发《山东省水资源税取

用水量核定书》，同时通过系统推送税务机关。取用水户持《山

东省水资源税取用水量核定书》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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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取用水户的取用水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必要时联合税务机关、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进行检查，取用水户应当配合。

第十条 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的，水行政主

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修复或者更换。更换或者修复期间，取

用水量参考取用水户历史平均取水量核定。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联合

税务部门按照日最大取水（排水）能力核定取用水量：

（一）取用水户未按规定安装取用水计量设施的；

（二）计量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，逾期不更换或

者不修复的。

第十二条 对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的取用水

户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联合税务部门暂时按照日最大取水（排

水）能力核定取用水量，按照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

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规定进行处理。涉嫌偷漏税的，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税务机关建立健全信

息共享机制，定期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取用水信息；税务

机关应当定期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水资源税申报和缴纳等

信息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开始执行，有

效期至 2025 年 4 月 19 日。


